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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一般工业建筑项目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涉及的并联办理事项与材料清单

序号 并联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经开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即办 无需提交申请材料 /

2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开区经济发展和
统计局

0.5个工作日 无需提交申请材料 /

3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

许可证核发
经开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即办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需要申请人提供） 政府信息共享

建设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不需要申请人提供） 政府信息共享

二、适用范围

新乡经开区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投资一般工业建筑项目。

三、办理流程

综合窗口受理→分发派件→部门审批→发证窗口发证

四、办理地点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工改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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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六、监督电话

0373-367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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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一般工业项目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涉及的并联办理事项与材料清单

序号 并联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
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首

次登记
经开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1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身份证明（1、验证原件； 2、单位的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等）等材料已报不动产登记机构备案的，可
只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申请人自备

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应当提交出让合同和缴清土地出让
价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申请人自备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

用地文件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等相关材
料

申请人自备

以租赁方式取得的，应当提交土地租赁合同和土地租金
缴纳凭证等相关材料

申请人自备

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的，应当提交作价出资或
者入股批准文件和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人自备

以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应当提交土地资产授权经营批
准文件和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人自备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
权籍调查成果

申请人自备

依法应当纳税的，应提交完税凭证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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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

规划许可证核发
经开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7 个工作日（其中设计
方案联合审查 5个工
作日、联合审查结束后
行 政审批 2 个工作
日）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平台共享

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
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

平台共享

总平面图，需提供 1:500 或 1:1000CAD 电子版格式 申请人自备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平台共享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平台共享

单体设计方案，加盖设计单位公章、注册建筑师章并提
供CAD电子版

申请人自备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外立面设计效果图，A4图幅，需加盖设计单位公章并
提供 JPG 电子版

申请人自备

市政基础设施设计方案，需加盖设计单位公章，1:500
或 1:1000，同时提供 CAD 电子版(联合审查需要)

申请人自备

规划设计说明，A3 图幅，需加盖公章，另提供Word
或 pdf电子版(联合审查需要)

申请人自备

绿化设计方案，另提供 Word 或 pdf 电子版(联合审查需
要)

申请人自备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加盖设计单位公章，另提供 CAD
电子版(联合审查需要)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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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 经开区住建局
7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平台共享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申请人自备

各专业设计计算书及施工图纸 申请人自备

消防外网设计 申请人自备

消防设计文件 申请人自备

绿建专篇（民用建筑） 申请人自备

人防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人防工程） 申请人自备

平战转移方案（人防工程） 申请人自备

4 水电气暖广播通信报装 经开区住建局 即办

用水报装： 新乡市公共服务事项报装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供电高压新装：

身份证件 政府部门核发

产权证明文件 申请人自备

经办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自备

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或不动产权属
证书

政府部门核发

主体证明 申请人自备

燃气用户报装： 新乡市公共服务事项报装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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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用户报装：

集中供热报装申请登记表 申请人自备

供热用户报装图纸 申请人自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政府部门核发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
经开区住建局 1个工作日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文件 申请人自备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申请人自备

承诺制审批

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 申请人自备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申请人自备

二、适用范围

新乡经开区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投资一般工业项目。

三、办理流程

综合窗口受理→分发派件→部门审批→发证窗口发证

四、办理地点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工改服务窗口

五、受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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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六、监督电话

0373-3675021



社会投资一般工业类项目

施工许可阶段服务指南

一、服务事项

（一）并联办理事项

序号 并联事项 设立依据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1996年 10月 2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年 10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8号公布 自 1997 年 1月 1日起施行 2.根据 2009 年 8月 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

定》修正）第二十二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

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

1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

审批

的决定》（中发〔2001〕9号）第三部分第 9：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

用建筑，必须依法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

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并和规

划、建设等部门搞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对应建防

空地下室的建设项目，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建设、消防等部门

不能办理相关手续。《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4号）第三部分第（九）：依法修建民用建筑防

空地下室。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地质等原因难以

修建的要按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 11月 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1年 4月 22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决

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第二次修正)第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4年 6月 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18号发布 根据 2018年 9月 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2号修正 根据

2021 年 1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2号决定）第二条

3《.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

证办理限额的通知》(豫建行规〔2021〕6号)第一条：

（二）可同步办理事项

序号 同步办理事项 设立依据 备注

1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 年建设部令第

89号发布，201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3号修改）第十九条；

2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

批

1.《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

条 第二十条



2.《新乡市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 6月 4日国务院令第 198号，2011年 1月 1
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2.《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996年 6月 4日国务院令第 198号，2011年 1月 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

3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条、

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09年 1月 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 109 项、

4.《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29号）第二条第（二）项、

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013年 9月 18日国务院第 24次常务会议通

过，国务院令第 641号公布，自 2014 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 21条：第二十一条

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5年 3月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 139
号令发布）第七条

5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公布）第 101项

3.《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2004年 10
月 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 135号令发布）四

二、适用范围

新乡经开区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投资一般工业类项目

三、申报材料



（一）共性材料

1.施工许可阶段申请表（一张表单网上填写）

2.营业执照（信息共享）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共享）

4.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信息共享）

5.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查批准书（信息共享）

（二）并联办理事项申请材料

序号 并联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申请

表

1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

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经开区住建局 1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中无总平面图的，

应提供总平面图）3.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

施工图设计文件、平战功能转换方案及其施工

1.申请人自备

2.信息共享

3.申请人自备

图审查意见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经开区住建局 1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

2、5、7信息共享

1、3、4、6 申请人自备



4.申请许可承诺书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6.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查批准书

7.特殊建设工程消防审查意见书

（三）同步办理事项申请材料（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实际涉及的审批事项提交）

序号 同步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招标范围

2.招标方式和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3.资格审查、开评标过程和确定中标人的方式

及理由等

4.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

1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
经开区住建局 1

5.投标报名表或投标人到场登记表

6.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

7.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设有标底的，应当

申请人自备

附标底）,评标委员会的组成

8.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9.工程招标代理委托合同

10.招标投标活动中其他应说明的重要事项

2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

地、树木审批 经开区综合执法局 2
1.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申请表

2.申请事项涉及的市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或者

1、2、4、5、6申请人自备

3.申请人自备或信息共享



有关工程、建设、国土、安全、消防、交通、

国防、电力、燃气、电信、管线、防疫、医疗、

教育等相关职能主管部门的证照、规范性文件

或证明材料

3.总平面规划图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园林绿化设计图

5.申请书

6.绿地恢复承诺书

1.新乡市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及市政管线（杆

线）设施许可申请表

3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经开区住建局 2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申请许可承诺书

4.施工组织方案

1、3、4、5 申请人自备

2、信息共享

5.市政三级资质证书

1.新乡市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及市政管线（杆

4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 经开区住建局 1

线）设施许可申请表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申请许可承诺书

1、3 申请人自备

2、信息共享

1.排水许可申请表

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 经开区住建局 1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污水排

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3.按规

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申请人自备

4.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



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

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

水量预测报告 5.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

户应当提供已 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有关材 料

6.营业执照

6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 经开区综合执法局 1 渣土车运输审批表 申请人自备

四、办理流程 综合窗口受理→分发派件→部门审批→发证窗口发证

五、审批时限 阶段总时限：2个工作日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七、办理地点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工改服务窗口



八、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九、监督电话

0373-3077021



社会投资一般工业类项目

竣工验收阶段服务指南

一、服务事项

（一）并联办理事项

序号 并联事项 设立依据 备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 10 月 28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4号）第四十五条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 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 办法》（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 2010年 7月 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4号公布 自 2010年 12月 1日起施行）第 55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订第四十

九
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

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建质〔2013〕171号）

《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实施细则》的通知（豫建

；

〔2014〕12号）。

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 2000年 1月 10日国务院第 25次常务会

4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认可
议通过，2000年 1月 30日国务院令第 279号发布实施，根据 2017年 10月 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

会、建设部、财政部 〔2003〕国人防办字第 18号)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七条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第十三条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1号发布，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 47号修改）第八条

5 城建档案验收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36号发布，2019年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7号修改）第九条、第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687号修

改）第十七条

6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687号修

改）第四十九条

（二）可同步办理事项

序号 同步办理事项 设立依据 备注

1 供水工程验收
《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版全文）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94

号

2 供电工程验收 《供电营业规则》第十七条条

1、《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
3 供气工程验收 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3号公布）第十七条

3、《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158号）第十二条



《河南省集中供热管理试行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第 183 号令）第十六条

热经营企业与热用户应当签订用热合同，主要内容包括：供热面积、供热时间、

4 供暖工程验收 温度标准、收费标准、交费时间、结算方式、供热设施维护责任、违约责任以

及当事人约定的其他事项、《城镇供热管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新乡市

集中供热管理办法》（新乡市人民政府令2022-39 号）

二、适用范围

新乡经开区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投资一般工业类项目

三、申报材料

（一）共性材料

1.联合验收申请表

2.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建设单位法定

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二）并联办理事项申请材料

序号 并联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
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

实

经开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6

1.建设工程规划土地核实申请表

2.建设单位或个人身份证明材料

5、6 信息共享

1、2、3、4 申请人自备



3.现状竣工图及成果报告书

4.规划条件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

1.竣工验收通知书及验收主要组成人员名单

2.《新乡市建设工程联合验收申请表》

3.竣工验收方案（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确

认）

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

经开区住建局
6

4.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5.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申请人自备

6.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7.勘察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8.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9.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

工图纸

3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

备案

经开区住建局
6

3.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4.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

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

申请人自备

件、出厂合格证

5.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资质信息

6.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信息

4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

实认可

经开区住建局
6

1.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2.项目测绘报告

3.防护（防化）设备产品和安装质量检测报告

申请人自备



4.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图 5.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缴纳凭证

1.建设工程档案验收申请书

5 城建档案验收
经开区住建局

6

2.建设工程档案报送验收材料（房屋建筑工程、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目录册 3.建设工程档案报

送移交承诺书

申请人自备

4.建设工程档案资料

1.规划核实证书

2.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6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经开区住建局
1

3.消防验收意见书

4.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核实认可文件

5.档案移交书

1、2、3、4、5信息共享

6 申请人自备

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申请表

（三）同步办理事项申请材料（根据工程建设项目实际涉及的审批事项提交）

序号 同步办理事项 办理部门 承诺办理时限 材料名称 材料来源

1 供水工程验收 首创水务 1
1、供水工程管网竣工图。2、供水工程竣工资

料。
申请人自备

1.竣工图纸、电

气设备出厂合格

2 供电工程验收 新乡供电公司 3
证书、电气设备

交接试验记录。
申请人自备

2.设计、施工、

试验单位资质证



书复印件。

3 供气工程验收 新奥燃气 4 1、燃气工程管网竣工图 2、燃气工程竣工资料 申请人自备

4 供暖工程验收 新乡热力、华电热力 4 1.工程竣工资料 申请人自备

四、办理流程 综合窗口受理→分发派件→部门审批→发证窗口发证

五、审批时限 阶段总时限：7 个工作日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七、办理地点

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工改服务窗口

八、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九、监督电话

0373-307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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